
兴宁市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项目新圩镇污水处理厂工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8 月 13 日，兴宁市广业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按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文）组织有关专家、监

测单位（粤珠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等对《兴宁市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项

目新圩镇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项目》开展环保竣工验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

单附后）。验收组和与会代表听取了兴宁市广业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关于该项目环

保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粤珠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检查了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查阅了有关资料，经认真

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该项目位于兴宁市新圩镇宁江河旁木材加工场隔壁， 占地面积 2579.52，

建筑面积 576.82 m2 ，项目主要构筑物：粗格栅池、提升泵站、生化池、砂滤

罐基础、清水池、综合楼、设备房 。 本项目采用 A/A/0＋深度处理工艺，拟设

规模为 lOOOm3/d。项目总投资 980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150 万元， 占总投资

比例 15.31%。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19 年 9 月委托山东君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兴宁市环境综

合治理与修复项目新圩镇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取得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兴宁分局审批意见函（兴环函【2020】13 号）。

2021 年 8 月 12 日获得排污许可证（编号：91441481MA4X8DBB30005U）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项目的建设过程，能按照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文件“兴环函【2020】13 号”

的要求落实环保设施和措施。项目的环保工程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该项目的建设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废水

项目厂区员工生活污水与新圩镇镇区范围内生活污水一起经本项目污水处

理系统处理后排入大村村小溪。

粤珠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7 月 23 日对该项目废

水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项目生活污水经环保设施处理后，废水中的化学需

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悬浮物等污染物排放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DB11/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中的较严值。

（二）废气

本项目调节池单元产生的臭气，由项目自建离子除臭系统统一收集处理，处

理达标后经 15m 高空排放；格栅、厌氧、缺氧池等单元产生的臭气，厂区内无组

织排放。

粤珠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7 月 23 日对该项目排

放的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排放的有组织废气能达到《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厂界无组织废气能达

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厂界废气排放最高

允许浓度二级标准。

（三）噪声

项目优化布局，选用低噪声型设备，采取有效的隔声、减振等措施处理。粤

珠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7 月 23 日对该项目噪声进行

监测，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四周厂界外 1m 处，四个点的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满足验收监测条件。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栅渣、污泥以及生活垃圾。

栅渣收集后运送至当地垃圾填埋场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污泥预

处理达到含水率 60%以下委托有处置能力的单位处置；本项目固体废物经上述处

理后，对周围环境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